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培养项目开发 

资助申报工作指引 

（2021 年试行） 

 

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为进一步做好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以下简称“培

养基地”）培养项目开发（以下简称“项目”）的资助申报

工作，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用于本市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

发〔2020〕16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2 年本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沪人社职〔2021〕253 号）的有关要求，现就培养基地项

目资助申报工作提示如下： 

一、总体要求 

申报项目应围绕上海“五个中心”以及五个新城建设目

标，重点扶持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

以及符合本市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的相关项目。原则上应是技能类从业

人数较多、技术含量较高、鉴定需求较大的项目。 

二、申报范围 

申报单位应为本市经认定且已设置企业鉴定所的培养

基地。运行绩效评估未通过或处于整改期,或以往年度资助



 

项目尚未通过验收的培养基地申报不予受理。 

申报项目应为已通过备案技术评估的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项目及其配套教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项目应已按《企业

技能人才评价项目开发指导手册》要求完成开发依据、实施

方案、鉴定要素细目表、鉴定样题等内容的编制；教材开发

项目应已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完成正式出版的教材。 

三、资助标准 

培养基地项目资助标准如下： 

序号 项目成果类型 资助标准(万元) 

1 标准题库开发 7 

2 标准题库提升 3 

3 基本题库开发 3.5 

4 基本题库提升 3.5 

5 教材开发 2.5 

四、申报材料 

1、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培养项目开发资助项目申请表 

2、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培养项目开发申请报告 

五、其他事项 

1、受理时间：2021 年 8 月 27日至 30 日（工作日 9:30

至 16:30）。逾期未申报的，视作放弃本次资助申报。 

2、受理地点:上海市天山路 1800号 4 号楼 1楼。 

3、联系电话：021-62748577 转 4112 分机（2021年 8

月 30 日前工作日 9:30至 16:30）。 



 

4、申报材料提交一份纸质文档和一份电子文档，纸质

文档须打印盖章装订成册，电子文档须盖章扫描成 PDF文档。 

 

特此通知。 

 

 

 

 

附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资助项目申报材料模板 

（模板下载邮箱：jdxmkfzz@163.com，密码：jdxmkfzz1800）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2021 年 8 月 3日 


